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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

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

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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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主 要 及 關 連 交 易

澄 清 公 佈

永義董事謹此澄清，經彼等與永義之核數師進一步審閱後，亞洲聯盟應記帳為永義之聯

營公司（而非該公佈所述為永義之附屬公司）。

茲提述永義國際集團有限公司與亞洲聯盟集團有限公司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五日刊發之聯合

公佈（「該公佈」）。本公佈內所用詞彙與該公佈所賦予的涵義相同。

澄清

誠如該公佈所述，由於根據公認會計原則，亞洲聯盟仍將被視為永義之附屬公司，故預期

收購完成後不會對永義集團之損益帳造成任何重大影響。永義董事確認該意見乃經適當及

小心諮詢後，依據永義之核數師就公認會計原則之適用範圍作出之意見而達致。永義之核

數師通知永義董事會該意見乃主要建基於亞洲聯盟董事會過半數由同為永義執行董事之人

士組成。

永義董事謹此澄清，於發表該公佈後，雖然自該公佈日期至本公佈期間，情況並無任何改

變，但經進一步審閱有關情況後，永義董事及永義之會計師認為上述初步意見並不正確，

且須修訂，因為永義與亞洲聯盟實質上的關係並不表明在會計上亞洲聯盟乃由永義所控

制。據此，永義董事及永義之會計師認為根據由香港會計師公會發出之會計實務準則（「會

計準則」），於該公佈日期、本公佈日期及本公佈日期後，除於本公佈發表後情況有任何改

變（現時預期不會發生）外，亞洲聯盟應該或將會記帳為永義之聯營公司。

此意見乃基於(a)永義於亞洲聯盟擁有少於半數之投票權；及(b)儘管現時亞洲聯盟董事會過

半數由同為永義執行董事之人士組成，永義並沒有於亞洲聯盟擁有任何會計準則第32號「綜

合財務報表及於附屬公司投資之記帳」所界定之控制權。根據修訂意見，亞洲聯盟在會計上

乃屬永義之聯營公司，因此，永義將於完成後確認約30,600,000港元之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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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永義根據其法律意見，確認按公司條例第2條，於該公佈日期、本公佈日期及本公佈

日期後，除於本公佈發表後情況有任何改變（現時預期不會發生）外，亞洲聯盟均不是永義之

附屬公司。

於本公佈日期，永義之執行董事為官永義先生、曾耀佳先生及雷玉珠女士，而永義之獨立非

執行董事為黃瑞華先生及潘熙先生。亞洲聯盟之執行董事為官永義先生、曾耀佳先生及雷玉

珠女士，而亞洲聯盟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簡嘉翰先生及鄺長添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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